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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3.40 倍 （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

定）。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0.55 元 / 股（每股收益按公司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21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11.13 元 / 股（按 2022 年 6 月 30 日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77,592.5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70,133.13�万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

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出具了《验资报

告》（容诚验字[2022]230Z0300 号）。 审验结果如下：

截至 2022 年 11 月 2 日止，贵公司采取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已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50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 37.85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75,925,000.00 元，扣除尚未支付的券商承销费用和保荐

费用 52,637,971.70（此处为不含税金额），贵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723,287,

028.30 元，主承销商已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汇入贵公司在中国银行铜陵分行

营业部开立的 178205103290 账号内。

此外贵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累计发生其他发行费用 21,955,754.02 元

（此处为不含税金额， 包括审计费 11,320,754.72 元、 律师费 5,943,396.23

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4,396,226.42 元以及其他可扣除费用 295,

376.65 元）。 扣除其他不含税的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01,331,

274.28 元，其中增加股本 20,50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680,831,274.28

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7,459.37 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类型 金额（万元）

1 承销及保荐费用 5,263.80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1,132.08

3 律师费用 594.34

4 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39.62

5 发行上市手续费用及其他 29.54

合计 7,459.37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70,133.13 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未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20,410 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102.5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对应的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约为 3,408.77 倍，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79.00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

率为 0.03911480%，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7,567,709 股，放弃认购数量

222,291 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685,000 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11,685,000 股，放弃认购数量 0 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由主承销商国元证券包销，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22,291 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了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公司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的合并及公

司的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并出具了

“容诚审字[2022]230Z3938 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相关财务数

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计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

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 2022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相关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

上市后 2022 年半年度与三季度财务报表不再单独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22 年三季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22.9.30 2021.12.31 变动幅度

流动资产（万元） 34,122.18 30,759.62 10.93%

流动负债（万元） 17,860.88 18,464.42 -3.27%

总资产（万元） 42,260.95 38,288.46 10.38%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46.02% 51.83% -5.8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22,814.55 18,441.89 23.7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3.71 3 23.67%

项目 2022年 1-9月 2021年 1-9月 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万元） 21,417.05 13,992.52 53.06%

营业利润（万元） 4,791.72 2,434.32 96.84%

利润总额（万元） 4,897.89 2,457.19 99.3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372.66 2,240.17 95.1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万元）

3,897.10 2,106.21 85.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1 0.36 94.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63 0.34 83.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0% 15.72% 5.48%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8.89% 14.78% 4.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335.75 -883.89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5 -0.14 -

注：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

数的差值。

二、2022 年三季度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2022 年 9 月末， 公司流动资产、 总资产分别为 34,122.18 万元、42,

260.95 万元，分别较 2021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10.93%、10.38%，主要系公司业

务规模持续稳定扩大，经营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以及存货较上年末增加；资

产负债率较上年末下降 5.81 个百分点，主要系流动负债中合同负债随着合同

执行结转确认收入所致。

2022 年 1-9 月， 公司营业收入为 21,417.05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53.06%；公司 2022 年 1-9 月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发行人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分别为 95.19%、

85.03%，两者变动幅度差异主要系公司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变动所

致。 公司 2022 年 1-9 月收入和利润的增长主要由于半导体封装设备及模具

业务规模继续扩大所致。

2022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负，同比有所好转，主要

系随着公司在手订单的执行，公司下游客户回款逐步增加，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419.27�万元所致。

三、审计截止日后的公司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所

处的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或将要发生重大变化，包括产业政策、行业周期、

税收政策等；公司的业务模式及竞争地位没有重大变化，目前销售市场没有发

生重大变化，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等没有出现大幅变

化； 亦没有出现对未来经营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及其他可能

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公司已经与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分行营业部 179769105890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分行营业部 188769100474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分行营业部 176769116940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百大支行 1308020029200246657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百大支行 1308020029200246409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未发生其他可能对本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和销售价格、采购和

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

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耐科装备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并

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耐科装备具备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保荐耐科

装备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仕新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 号

联系电话：0551-62207999

传真：0551-62207360

保荐代表人：高震、佘超

联系人：高震、佘超

联系方式：0551-62207999

项目协办人：陈华卿

项目组成员：时孟灿、王贵宾、蔡佳轩、伍玲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高震先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

部董事总经理。拥有十五年以上投行工作经验，曾担任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主办人、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项目保荐代表人、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非公开

发行 A 股项目保荐代表人、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项目保荐

代表人、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项目

保荐代表人、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项目保荐代表人、安徽

水利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安徽建工项目主办人、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主办人、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保荐代表人、 安徽晶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保荐代表人。

佘超先生：硕士研究生、保荐代表人、法律职业资格、国有企业法律顾问

（二级）资格、中级经济师资格、中级会计师资格、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银行总部执行总经理。拥有十数年投行工作经验，曾担任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

限公司 IPO 项目保荐代表人，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保荐代表人， 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协办人、保荐代表人，创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主办

人，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拆子公司香港上市独立财务顾

问主办人，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H 股）境内发行股票财务顾问

负责人。 曾先后主要参与的 IPO 项目有洽洽食品、双龙股份、阳光电源等；主

要参与的再融资项目有：国元证券公开增发项目、中鼎股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项目、丰乐种业非公开发行项目、三洋电器非公开发行项目等。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

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

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1、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核心技术人员黄明玖，公司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郑天勤、吴成胜、胡火根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人仍将

遵守上述承诺。

（2）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

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

格。

（3）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

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所持股票的减持价

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4）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在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

则在离职后半年内， 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

有的公司的股份。

（5）本人在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自所持本次发行上市前股份限

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 每年转让的本次发行上市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离职后 6 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6）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

定。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

诚信履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

上述承诺。

（7）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8）本人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2、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徐劲风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人仍将

遵守上述承诺。

（2）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

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

格。

（3）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

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所持股票的减持价

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4）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在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

则在离职后半年内， 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

有的公司的股份。

（5）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在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6）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7）本人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3、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黄逸宁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人仍将

遵守上述承诺。

（2）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

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

格。

（3）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

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所持股票的减持价

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4）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5）本人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4、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拓灵投资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发生变化的，本

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若本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

持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公司减持股份前，公司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公司所持股票的

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3）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

（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

中若存在耐科装备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等

情形的，本公司承诺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股份锁定减持；在持股期间，若股份

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

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

（4）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公

司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5、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松宝智能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发生变

化的，本公司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若本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

持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公司减持股份前，公司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公司所持股票的

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3）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

（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

中若存在耐科装备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等

情形的，本公司承诺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股份锁定减持；在持股期间，若股份

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

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

（4）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公

司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6、公司间接股东、董事阮运松承诺：

（1）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定承

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

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 则在离职后半年

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2）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在持

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发生变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

（3）本人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7、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傅祥龙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人仍将

遵守上述承诺。

（2）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

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

格。

（3）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

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所持股票的减持价

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4）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在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

则在离职后半年内， 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

有的公司的股份。

（5）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

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6）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7）本人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8、公司股东、监事江洪、崔莹宝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人仍将

遵守上述承诺。

（2）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

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

格。

（3）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

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所持股票的减持价

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4）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在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

则在离职后半年内， 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

有的公司的股份。

（5）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

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6）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7）本人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9、其它公司股东钱言、徐少华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人仍将

遵守上述承诺。

（2）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

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

格。

（3）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

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所持股票的减持价

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4）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5）本人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10、其它公司股东李达、刘世刚承诺：

（1） 本人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或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以上述期限孰长者作为锁定期），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

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

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人仍将遵守上述

承诺。

（2）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

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所持股票的减持价

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3）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4）本人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11、公司间接股东、监事、核心技术人员傅啸承诺：

（1）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定承

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

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 则在离职后半年

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2）本人在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自所持本次发行上市前股份限

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 每年转让的本次发行上市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离职后 6 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人员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

东的义务。 在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4）本人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12、公司间接股东、核心技术人员方唐利、汪祥国、何豪佳承诺：

（1）本人在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自所持本次发行上市前股份限

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 每年转让的本次发行上市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离职后 6 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核心技术人员持股及股

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在持股期间，若股

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

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

（3）本人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13、公司间接股东、高级管理人员黄戎、王传伟承诺：

（1）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定承

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

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 则在离职后半年

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2）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在持

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发生变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

（3）本人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14、公司间接股东铜陵赛迷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若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

持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企业减持股份前，公司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企业所持股票的

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3）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

（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合伙

人中若存在耐科装备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等情形的，本企业承诺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股份锁定减持；在持股期间，若股

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

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

（4）本企业违反本承诺函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企

业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稳定股价预案

的议案》，承诺公司股票上市后，为稳定公司股价，公司制定有关公司股票上

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股价预案，具体如下：

（一）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启动及停止条件

1、启动条件：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连续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

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每股净资产 = 合并财务报

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 / 年末公司股份总数， 最近一期审

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

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下同），且同时满足

相关回购、增持公司股份等行为的法律、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及相

关主体将积极采取相关股价稳定措施。

2、停止条件：在上述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或是实施前，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高于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将停止

实施股价稳定措施；继续实施股价稳定措施将导致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各相关主体在连续 12 个月内购买股份的数量或用于购买股份的数量的金额

已达到上限。

上述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施完毕或停止实施后， 如再次发生上述启动条

件，则再次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二）公司股价稳定具体措施

1、公司回购股份

本公司将自股价稳定方案公告之日起 120 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以

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回购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回购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

相应进行调整）。 同一个会计年度内，公司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上一年

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20%， 回购计划完成期限不得超

过 120 个自然日（自触发日起算），具体回购股票的数量等事项将在启动股价

稳定措施时提前公告。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回购行为及

信息披露、回购后的股份处置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完毕后， 若公司股票收盘价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值（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额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

行调整），控股股东在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董事会其增持公司股票

的计划并由公司公告，增持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增持的公司股票的数量范围、

价格区间及完成期限等信息。 增持计划完成期限不得超过 120 个自然日（自

触发日起算），公司控股股东股价稳定措施启动后的增持期限内，增持股份数

量不低于发行人总股本的 1%，但不超过发行人总股本的 2%，增持公司股份

的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在本公司就回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对公司

承诺的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3、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控股股东增持股票实施完毕后， 若公司股票收盘价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值（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额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

应进行调整），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在 10 个

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董事会其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并由公司公告，增持计

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增持的公司股票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及完成期限等信息。

增持计划中完成期限不得超过 120 个自然日（自触发日起算），用于增持公司

股份的资金额不低于该等人员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前薪酬总额的

30%，但不超过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年度的薪酬总和；增持公司股份的

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公司未来聘任新的领取薪酬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前，

将要求其签署承诺书，保证其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相关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在本预案中已作出的相关承诺。

本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承诺，在本公司就回购股份事宜

召开的董事会上，对公司承诺的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三）稳定股价的承诺

就上述稳定股价事宜，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董事（独立董事

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分别承诺如下：

（1）发行人承诺：①同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安徽耐科装

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 A 股

股价预案》的全部内容。 ②在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后三年内股价达到《安徽耐

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 A

股股价预案》规定的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条件后，遵守公司董事会作出

的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方案， 并根据该具体实施方案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回购

公司股票或董事会作出的其他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措施。 ③若公司违反上述

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2）实际控制人承诺：①同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安徽耐

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 A

股股价预案》的全部内容。 ②在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后三年内股价达到《安徽

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

A 股股价预案》规定的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条件后，遵守公司董事会作

出的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方案， 并根据该具体实施方案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增

持公司股票或董事会作出的其他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措施； 在具体实施方案

涉及公司就回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董事会上， 对公司回购股份的相关决议投同

意票；该具体实施方案涉及股东大会表决的，需在股东大会表决时投同意票。

③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

责任。

（3）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①同意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 A 股股价预案》的全部内容。 ②在公司 A 股股票

上市后三年内股价达到《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 A 股股价预案》规定的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具

体条件后，遵守公司董事会作出的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方案，并根据该具体实

施方案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增持公司股票或董事会作出的其他稳定股价的具体

实施措施；在具体实施方案涉及公司就回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董事会上，对公司

回购股份的相关决议投同意票；该具体实施方案涉及股东大会表决的，作为公

司股东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需在股东大会表决时投同意票。 本人不因职务

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以上承诺。③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股份回购和股份购回的措施和承诺

具体情况参见本节“二、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四、关于欺诈发行上

市股份购回的承诺” 及“七、依法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的承诺” 相关内容。

四、关于欺诈发行上市股份购回的承诺

（一）发行人的承诺

保证公司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

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的，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

部门确认后五个交易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 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

新股。

（二）实际控制人承诺

本人保证公司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

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的，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交易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 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

全部新股。

五、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一）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具体措施

1、加快推进实施发展战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将充分利用公司核心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等，积极推进公司发展战略

和规划的实施，不断加强研发创新力度、人才培养力度，逐步扩大经营规模，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加大产品和技术开发力度，增强持续创新能力

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团队具有多年从事塑料挤出装备和半导体

封装设备相关的经历，能够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方向和趋势，抓住市场机遇。 公

司将充分利用现有研发平台，持续改善和优化技术研发体系，加大研发投入，

加强产品和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同时，公司将不断推出具有

竞争力且能够满足客户需要的新产品，以增加公司盈利增长点，提升公司持续

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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